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书
十堰武当山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                       （乙方）就甲、乙双方在业务合作过程中，乙方对接触到的与甲方相关的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向甲方作出如下保证：
1、 相关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
相关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是指双方就业务合作首次接洽后，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任何信息，包括：
1、以打印、软件、传真、胶片、手写、文字图形、图纸、分析注释、备忘录、研究报告、编辑资料等各种方式出现的信息；
2、以口头方式向乙方传递并说明需要保密的信息；
3、产品的所有技术信息，包括任何一个元器件、附件的标号、代码等；
4、数据及相关工程业务的所有信息；
5、其它需要保密的信息。
二、乙方承诺：
1、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各项法律、法规。
2、不在双方商定的范围外使用甲方的保密信息，包括合同、协议、备忘录、订单等所包含的一切信息，不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这些信息及可接触这些信息的手段。
3、在履行合作项目时，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甲方的保密信息，若因特殊原因必须向第三方表述的保密信息，需征得甲方的事先书面同意，并在甲方的允许范围内向第三方表述，同时应向该第三方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和知识产权的条款，并经得甲方的同意。
4、产品的所有信息归甲方所有，乙方只能在甲方许可或合同范围内使用，乙方若发现合作范围外的第三方使用产品的任何信息立即呈报给甲方。
5、不利用甲方的技术或产品进行双方合作之外的商务活动。如：转卖、仿制、协助其它公司生产相同产品等。
6、负责保管甲方移交的所有文档，并按甲方的要求编号建档，未经甲方许可不得复制，不得转借；当甲方提出收回或销毁有关资料时，乙方应将有关资料交还给甲方，或在甲方的监督下将这些资料销毁。
7、在甲方公司内活动时，听从接待人员的安排和引导，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甲方工作场所、办公室、文档室等工作环境。
三、违反承诺的后果
如果甲方有证据判定乙方违反以上规定，乙方愿意无条件：
1、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2、接受甲方就其与乙方的合作关系重新做出的评估；
3、接受甲方做出的终止双方合作的决定；
4、赔偿由此引起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有价和无价损失；有形和无形损失。间接经济损失、无价损失、有形和无形损失请专职机构界定。
四、效力
本《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书》不因双方合作的结束而无效。双方进行业务合作首次接洽后，本协议对双方仍保持持续有效力。
5、 仲裁
任何由甲方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引起的争议首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则双方同意提交十堰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此仲裁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本协议一共叁页，一式贰份。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公司名称：
（加盖公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